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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安排

一、组织机构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

会）构成如下：

主任委员：黄刚（院长）

委员：待定（研究生导师代表）、徐芳（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田

瑜、周晓（研究生班主任代表），刘明月、林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老师），

梅晓语、高子杨（研究生代表）

（备注：研究生导师代表视学生申请情况，根据回避原则，另行确定）

二、参评对象和申请条件

（一）参评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道德品质优良、学习

成绩优异、科研成果显著、发展潜力突出的全日制研究生。

（二）申请条件

详见《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校发〔2021〕99 号）“第

二章”中的相关规定，本办法可于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网站“规章制度”栏

“奖助工作”条目内下载查看。

三、奖励标准和名额

（一）奖励标准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3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

每年 2万元。

（二）名额

1.博士研究生

经学院初评，推荐至学校统一评审数量不超过 5人。

2.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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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拟定名额 1 人，候补名额 1人。

四、具体安排

（一）《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修订）》公示

时间： 9月 27 日-28 日

方式：学院网站、学院公示栏

对本细则如有异议，可于公示期间反映至学院评审委员会。

办公地点：沙河校区学院 10 号楼 211 室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电话：61776165

（二）申请流程

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如实填写《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奖学金参评人员情况表》，

登录“研究生科研管理系统”登记个人科研成果，按照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参评人员情况表填写及材料提供说明》（研字〔2023〕61 号通知的附件 8）的规

定，于 10 月 8 日前将相关材料（研字〔2023〕61 号通知的附件 3-7）提交至班

级奖学金评审小组（组长：班主任，副组长：班长，组员：学习委员及其他班干

部）。

班级奖学金评审小组 10 月 10 日将初审通过后的材料提交至学院学工办（沙

河校区 10 号楼 211 办公室）。

（三）评审、审定及结果公示

1.参评人答辩

2.学院评审及公示

（1）学院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2）评审结果公示时间：10 月 14 日-10 月 20 日

（3）公示方式：学院网站、公示栏

3.学校审定及公示

（1）学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

（2）审定结果公示方式：学校 OA 系统、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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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诉流程

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所在学院

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申请书应包含申诉学生的姓名、学号等基本信息，申

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以及申诉学生的签名），评审委员会应在接到申述申请 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诉学生予以书面回复。如申诉人对学院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回复仍

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提请裁决申请书应包含

提请裁决学生的姓名、学号等基本信息，提请裁决请求，事实与理由，以及提请

裁决学生的签名，并另附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交的申诉申请书复印件和评审委员

会书面回复复印件），评审领导小组应在接到提请裁决申请 5个工作日内对提请

裁决学生予以书面回复。

学院评审委员会办公地点：沙河校区 10 号楼 211 办公室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电话：61776165

学校领导小组联系方式以学校公示通知为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 9 月 26 日


